
領隊會議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客家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

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
承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

承辦學校：民雄國小 平林國小 文昌國小

新塭國小 古民國小 福樂國小

蒜頭國小 義仁國小 下潭國小

協辦單位：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



時間 領隊會議流程

13:30-14:00 報到

14:00-14:30 場地勘查

14:30-14:40 中場休息

14:40-14:50 長官致詞

14:50-15:20
比賽場地、比賽規則、

注意事項簡介

15:20-16:00 綜合座談 Q＆A 

16:00 賦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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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官致詞

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李 副處長 美華



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

李 主任 順霖

長官致詞



長官致詞



參 賽 統 計

場次 日期 類別 隊數

1-4 4/17、4/18 閩南語系 83

5-8 4/19、4/20 客家語系 74

9-10 4/21 東南亞語系 48

11-13 4/22、4/23 原住民語系 55

總計13場次 總計7天 總隊數260隊

比賽日期：108年4月17日(星期三)至23日(星期二)
比賽地點：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
比賽組別：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、教師組

107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賽程相關請至<藝教館網站>查詢下載。



比 賽 流 程

時間 比賽流程

08:00
(13:00)

開始受理報到、收取參賽者名冊、檢錄。
召開評審會議。

08:20
(13:20)

播報注意事項、會場規則、比賽秩序異動事
項，上、下場動線。

08:30
(13:30)

比賽開始

比賽結束 舉行頒獎典禮、公布成績、評語表影本發送。

比賽日期：108年4月17日(星期三)至23日(星期二)
比賽地點：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



視聽教室

場 地 導 覽

下車處



視聽教室

場 地 導 覽

迎賓大道

下車處



練習休息區

迎 賓 大 道

迎賓大道

迎賓大道、周遭空地皆可練習與休息，
請參賽隊伍自尋空間。



視聽教室

迎 賓 廣 場

迎賓大道

練習休息區迎賓廣場

迎賓大道、周遭空地皆可練習與休息，
請參賽者自尋空間。



視聽教室

場 地 導 覽

迎賓大道

展覽廳

下車處



展覽廳內部一覽

展 覽 廳

展覽廳僅提供休息，室內回音可能
干擾隔壁演藝廳，非練習區。

展覽廳規劃為<雨天備案檢錄區>



視聽教室

場 地 導 覽

迎賓大道

展覽廳

檢錄處

下車處



檢 錄 處

1.(演藝廳)廳前廣場擺設紅色塑膠椅並編號。
2.參賽隊伍依參賽者名冊編號依序入座。
3.由工作人員檢錄參賽者身分、蓋檢錄章。



視聽教室

場 地 導 覽

迎賓大道

展覽廳

檢錄處

演藝廳

下車處



演 藝 廳 入 口

成績公告



演 藝 廳 - 大 廳

醫護組
(演藝廳櫃台內)

報到處
(演藝廳內大門入口處)

1.受理報到、收取參賽者名冊。
2.由各隊代表、領隊拿證件換取攝影證，不
同意他人錄影學校，於報到時告知。
3.表演藝術中心傳真：2065790
4.報到時請確認是否留下頒獎，如不留下頒
獎，請於報名處繳交附有回郵44元之大信
封，大會統一於決賽後逕寄該校。



演 藝 廳 - 大 廳

2F觀眾席

B1廁所

進場退場



參 賽 人 員 動 線

預備隊伍2

舞台

預備隊伍1

進場

退場

預備隊伍3



參 賽 人 員 動 線

進場

賽況直播

預備隊伍3(大廳)

預備隊伍2(走廊)

1F觀眾席出入口
(比賽當日管制，限持攝影證人員出入)



演藝廳-舞台後臺

1.三隊預備隊伍等候。
2.比賽中請預備隊伍保持安靜。

預備隊伍1

預備隊伍1 舞台進場入口

反響板尚未搭設

反響板搭設後



演藝廳舞台動線

舞台進場舞台退場

退場出口地上標示
退場線



參 賽 人 員 動 線

退場

賽況直播

1F觀眾席出入口
(比賽當日不開放，持攝影證人員由另一側進出)



演藝廳舞台資訊

A

E

A：木鏡框寬度15M

B：合唱臺中央第一階至鏡框線距離為4.6M

C：鏡框線至舞台前緣距離為4M

D：舞台前緣至評審席距離為11.5M

C

A

B

B

C

D

B已依專家建議由5.5M調整為4.6M



演藝廳座位配置圖

評審席

空位(評審席後三排座位)

(攝影者須至報到處換取攝影證)

大會攝影席

工作人員

報幕螢幕

1.如參賽者反對大會外之他人錄音錄影，請
於報到時向大會申明。
2.大會工作人員為處理比賽可能出現爭議問
題，可全程攝錄影，大會錄影不提供任何學
校，工作人員會配戴識別證以供辨識。



演藝廳座位配置圖



縣 賽 現 場



決 賽 規 定

(一)本比賽型制為合唱類別，每隊可自行考量是否

設指揮及伴奏，各隊舞臺上全員人數以不少於

10人，不多於65人為限，並得增報3人為候補人

員，每超過或不足一人扣總平均分數1分，其中

指揮及鋼琴伴奏及翻譜人員可不限身分各1人；

換曲時可換伴奏。其餘樂器伴奏均須由參賽學

生(教師組為參賽教師)擔任，否則將扣總平均

分數0.5分。

參賽人數與身分規定

① ② ③

舉例：國小學生組

參賽學生
+

指揮
10 ≤ + ≤ 65

鋼琴伴奏
+

翻譜人員

1.可不限身分各1人。
2.計入臺上人數。



決 賽 規 定

(二)每類之各組別每校只得各報名1隊。

(三)參賽團隊原住民語系類與東南亞語系類需演唱

自選曲二首(無需演唱指定曲)，自選曲二首由

參賽者自行決定。

(四)閩南語系類、客家語系類需演唱指定曲及自選

曲各一首，指定曲由本會指定曲目中自行選定

一首演唱，自選曲一首由參賽隊伍自行決定。

報名&演唱曲目規定



決 賽 規 定

(五)所演唱歌曲之歌詞需以參加組別之語言演唱，

以開始發音(含試音、調音及演出)為計時起點，

演出時間總長不得超過10分鐘(含所有器材、物

品、人員撤離舞臺時間)，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，

逾時每分鐘扣除總平均分數0.5分，不滿1分鐘

以1分鐘計，以此類推。

演出時間規定

所有器材、物品、人員撤離舞台退場線時，退場
線工作人員舉牌告知計時員，演出時間計時結束。



決 賽 規 定

(六)本會所定指定曲，國小與國中之各語類至少三

首，高中職及教師組除同聲合唱另附混聲合唱

曲各語類均共至少三首，各隊可依團員組成之

不同，選擇同聲或混聲合唱參賽。

本會所定指定曲規定



決 賽 規 定

(七)大會僅提供鋼琴作為伴奏樂器。自選曲若因歌

曲特殊需要，得以自行錄製卡式音樂帶、ＣＤ

或自備樂器伴奏，但主辦單位不提供電源。

(八)為鼓勵參賽者運用表演元素，演出時可以不使

用合唱臺，並增加舞蹈、戲劇元素。

伴奏規定 & 鼓勵運用表演元素

自備播放器材



注 意 事 項

參賽團隊輪到該隊比賽出場順序，經大會唱名3

次(每次間隔十秒鐘) 仍未進場演出，視同棄權。

報到時間上午場次為8:00至8:30時，下午場次

為1:00至1:30時，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

到手續，但因未完成報到手續，以致喪失比賽相關

權益者，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。

比賽出場順序 & 報到時間



注 意 事 項

參賽團體及個人應服從本會的評判，如有意見

或申訴事項，須由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；抗議事項，

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並需於各

項比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為之，逾時不予受理。

抗議事項處理方式



注 意 事 項

凡參賽團隊所屬師生均需與參賽者名冊身分一

致。若參賽者名冊未蓋用關防或內容有待補正者，

應於比賽成績公布前補正，否則該團體之比賽成績

不予計分（為顧及時效，可以傳真代替，遇假日至

遲應於第一個上班日完成補正）。

參賽者名冊身分一致



注 意 事 項

比賽中會場開放參賽者自行錄音、錄影（錄製

人員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報到處換取錄影證），

並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，若有違反規定者，應負法

律責任。如參賽者反對大會外之他人錄音錄影，請

於報到時向大會申明，俾便於播報注意事項時特別

宣布。並禁止使用閃光燈拍照，不得任意干擾演唱

者，賽前請自行檢查相關錄影音設備，如因設備故

障無法錄音影，本會不提供相關錄影檔案。

錄音、錄影規定



注 意 事 項

本會規定之指定曲應依規定版本演唱及演奏，

不得擅自更改，如舉發經評審委員查證屬實，由個

別評審委員視情節酌予扣分，另參賽者毋需再提供

大會自選曲曲譜。指定曲若有補充規定、說明或勘

誤，一律公布於網站，參賽者需隨時上網參閱，若

因未隨時上網參閱而有影響成績者，由參賽者自行

負責。惟參賽者若依上開補充、說明或勘誤前公告

之指定曲演出者，均不予扣分。

指定曲應依規定版本演唱及演奏



注 意 事 項

同一指導老師不得重複指導兩個以上之參賽團

隊，但可跨不同比賽項目指導不同參賽團隊。

同一團隊不得代表兩個以上縣市（區）參加比

賽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

指導老師&參賽隊伍注意事項



週 邊 停 車 資 訊

下車處

表演藝術中心地下停車場

消防局旁停車場

國稅局停車場
對向省道路邊

遊覽車

遊覽車

上車處

下車預備區

小客車

小客車



週 邊 停 車 資 訊

下車處

表演藝術中心地下停車場

國稅局停車場

對向省道路邊

遊覽車

上車處

下車預備區

小客車

小客車



場 地 器 材

平台鋼琴

YAMAHA NIPPON GAKKI C.S. 調音：442

出廠編號1348550

西元1960年製造，88鍵

鋼琴長230公分，寬162公分

鋼琴身高100公分，鍵盤高75公分

鋼琴擺放位置、琴蓋開闔程度於評審
會議決定，若有需調整，請填寫「鋼
琴開蓋技術需求表暨指揮台、譜架借
用需求表」書面申請，並於演出結束
後回復原狀。



場 地 器 材

合唱台(現場實攝)
合唱台規格

活動組合式

每台具三個約45cm深度之連動台階

第一階寬度約165cm，
階面高度離地約28cm

第二階寬度約185cm，
階面高度離地約48cm

第一階寬度約205cm，
階面高度離地約68cm

每階可承受平均載重約220公斤，可
供至少三人同時站立。

合唱臺無法移動，請自行
決定演唱時需不需要使用。



場 地 器 材

指揮台
&

譜 架

木製寬130cm×長120cm×高17cm 三截式，高度可調整

◎譜架由參賽隊伍向本會借用，視為參賽隊伍之器材，計入演出

時間，需自行撤出比賽會場，才結束計時。

◎指揮台由本會工作人員撤離會場，不計入演出時間。



餐 飲 資 訊

餐飲資訊請參見秩序冊，請提早聯繫餐

飲業者自行訂購，以免餐飲業者當日來

不及供應，大會不提供代訂服務。



聯 繫 窗 口

行政組
民雄國民小學 李瑩涓主任 0920-560625

場地組(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)
平林國民小學 胡協豐校長 0933-984638

指導老師&參賽隊伍注意事項



Q & A 請參閱會議紀錄



領隊會議結束

感謝各縣市領隊蒞臨指教!!


